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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供水调度管理细则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（目的和依据）

为加强本市供水调度管理，实现供需平衡和保障供水安全，

依照《城市供水条例》《上海市供水管理条例》《上海市水资源管

理若干规定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（定义）

本细则所称的供水调度，是指在取水、制水、输配水过程中

为实现供需平衡和保障供水安全，所采用的信息采集、实时监控、

日常运行、应急处置等相关工作。

第三条（适用范围）

本细则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供水企业（包括原水供水企

业、公共供水企业）的供水调度及其相关管理活动。

第四条（职责分工）

上海市水务局（以下简称市水务局）是本市供水行政主管部

门。上海市供水管理事务中心（以下简称市供水管理事务中心）

负责本市供水调度的监督考核工作。上海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

（以下简称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）具体负责本市供水调度的日常

管理。

相关区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，负责本区范围内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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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企业供水调度的监督管理工作，业务上受市水务局指导。

供水企业负责实施本供水区域内供水调度工作。

第二章 调度管理

第五条（水压水量）

原水供水企业应当制定日常取水运行计划和原水工程运行

方案，并根据公共供水企业的供水量变化实时调整原水供应量，

满足制水厂的原水进厂压力和水量要求。

公共供水企业应当根据供水服务需求实时调整制水厂出厂

压力和泵站出站压力，供水管网末梢压力不得低于 160kPa 和管

网监测点月度压力合格率不得低于 97%。

供水企业应当每日将前一日供水量报送市供水调度监测中

心和区供水行政主管部门。

第六条（企业调度计划）

供水企业应当每月分析供水调度情况和供水调度信息系统

运行状况，统计调度指令完成率、管网服务压力合格率、在线监

测数据完好率等，制定本供水区域内下一月度供水调度计划，并

将供水调度计划报送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或者区供水行政主管

部门。

第七条（由于工程施工、设备维修等原因确需停止供水的

审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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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水企业因供水工程施工、供水设施检修等原因，发生下列

临时停止供水情形之一的，应当按照《城市供水条例》《上海市

供水管理条例》的规定报市水务局或者区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审

批：

(一)原水供水企业临时停止对制水厂供水或者进厂水压低

于规定要求的；

(二)公共供水企业临时停止供水且涉及用户数达到 1000 户

以上的；

（三）水厂日供水能力低于核定能力 80%且降低日常出厂压

力的。

第八条（设施设备）

供水企业应当建立健全供水设施设备的运行管理制度，加强

巡视、维护和评估，确保供水设施设备完好。

供水企业实施 DN500 及以上阀门操作、DN500 及以上管道冲

洗消毒、水厂或原水泵站单路供电、影响水厂或泵站供水能力的

工程、影响省际或市级馈水的工程，应当将调度操作单提前三个

工作日报送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或区供水行政主管部门。

第九条（供水设施投入使用管理）

供水企业新建、改建或扩建水厂、泵站等供水设施投入使用

前，应当委托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认定的水质检测机构进行水质

检测，并将通水并网方案、调度运行方案和水质检测报告提前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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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工作日报送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或区供水行政主管部门；同时

将相关供水调度信息实时传送至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或区供水

行政主管部门。

第十条（供水设施停止使用管理）

供水企业停止或部分停止水厂、泵站等供水设施使用前，应

当将调度运行保障方案提前十个工作日报送市供水调度监测中

心或区供水行政主管部门。

第十一条（应急取水口的启用）

供水企业应当制定应急取水口清淤、防潮运行实施计划，确

保应急取水设施设备处于备用状态。

供水企业按照预案应急启用应急取水口时，应当同时向市供

水调度监测中心和区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；计划性启用应急取

水口的，应当提前三个工作日向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或区供水行

政主管部门报告。

第十二条（区域连通管管理）

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负责协调多企业间的供水调度,制定跨

区域馈水调度方案，组织相关供水企业跨供水区域的馈水调度。

供水区域连通管之间的公共供水企业应当采取措施保证供

水区域连通管阀门完好和水质达标，根据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的

指令操作省际或市级连通管阀门，并采取相应的调度措施满足馈

水要求。区内连通管应当每月报送压力、流量数据至市供水调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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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测中心。

第十三条（管损抢修和报送）

供水企业发现管道损坏的，应当根据有关预案及时组织抢

修。发生 DN500 及以上管道损坏的，或外环线范围内管道损坏造

成道路破损、路面积水致使正常交通封闭的，供水企业应当立即

将管道损坏情况、阀门操作情况报送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和区供

水行政主管部门。发生 DN300 及以上、DN500 以下管道损坏的，

供水企业应当每月将事件统计表报送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。

本条前款所称的管道损坏情况包括爆管和漏水。

第十四条（供水调度应急预案）

供水企业应当制定本供水区域内供水调度应急预案；市供水

调度监测中心根据跨供水区域调度的需要，结合供水企业调度应

急预案，制定全市供水调度应急预案。

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、供水企业应当按照供水调度应急预案

等规定，每年组织水厂突发停役、爆管、应急取水口启用等供水

调度应急演练。

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、供水企业应当将供水调度应急预案报

送市供水管理事务中心。

第十五条（应急调度处置）

发生突发性供水事件由市供水管理事务中心负责组织应急

处置；影响日常供水调度的，供水企业应当立即启动供水调度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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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预案，并报告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或区供水行政主管部门；涉

及跨省际、市级供水区域应急调度的，由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组

织供水企业实施应急调度。

第十六条（分析与评估）

突发性供水事件结束后，供水企业应当对事件的成因、性质、

影响范围、受损程度等进行分析和评估，并书面报告市供水管理

事务中心和区供水行政主管部门。

第三章 供水信息管理

第十七条（信息监控网建设和共享）

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负责全市供水调度监控网的规划、建设

和管理。

供水企业应当建立本供水区域供水调度信息系统、供水管网

地理信息系统和供水管网模型系统，相关信息应当纳入全市供水

调度监控网。

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、区供水行政主管部门、供水企业应当

实现供水调度信息共享。

第十八条（监测点的建设布局）

供水企业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和标准在水厂、泵站、管网、供

水区域连通管、二次供水等设施设置在线监测点。其中管网压力

在线监测点还应同时满足下列要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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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每五平方公里不少于一个；

（二）每一个镇或街道不少于一个。

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根据全市供水调度监管的需要，可以补

充设置在线监测点。

第十九条（监测设施的运行维护）

供水企业对于影响供水调度信息系统运行的工程，应当采取

措施，保证信息不中断。

供水企业应当每年开展在线监测点运行维护工作，对易受冰

冻、暴雨、雷击等灾害影响造成设备中断的监测点采取防护措施。

供水企业发生在线监测点数据中断的，应当将中断原因报送

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；监测点数据中断超过一个月的，应当制定

迁建恢复方案，并在一个月内予以恢复。

第二十条（供水调度信息要求）

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对供水企业相关供水调度信息数据进

行统计汇总。

供水企业应当保证在线供水调度信息数据完好率不低于

97%；水厂和泵站在线供水调度信息重要数据的完整率 100%；供

水管网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完整率不低于 97%。

第四章 行政监管

第二十一条（监督考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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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供水管理事务中心和区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供

水企业的供水调度活动进行监督和考核。

第二十二条（调度计划）

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应当定期组织供水企业研究分析供水

调度及相关信息化工作，根据研究分析情况和供水企业提交的调

度计划，制定全市调度计划并下发，供水企业应当参照执行。

第二十三条（监测月报）

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和区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供水企

业的压力合格率、调度指令完成率、在线监测数据完好率等进行

统计汇总，编制“上海市供水监测月报”。

第二十四条（日常调度通报）

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负责对供水企业日常调度监测的情况

进行通报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二十五条 （名词解释）

供水区域，是指由一家供水企业负责独立管理的区域。

原水厂，是指原水供水企业下属的向公共供水企业提供水源

的泵站、水库等。

制水厂，是指公共供水企业下属的自来水处理厂。

水厂，是指原水厂和制水厂的总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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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度操作单，是指为实现阀门操作、管网冲洗、供水设施停

役检修和单路供电等而制定的操作单。

爆管，是指管道损坏导致周边压力突降 30kPa 以上，道路发

生明显积水影响交通或者周边建筑物进水需要紧急关闭阀门维

护的情形。

区域连通管，是指连接两个或多个供水区域的供水管道。分

省际、市级和区内连通管三类。

第二十六条 （供水调度监测信息）

本市供水调度监测信息参数见附件。

第二十七条（施行日期）

本细则自 2025 年 7 月 15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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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供水调度监测信息参数

（一）水源地监测点信息：长江口氯化物浓度

（二）原水厂监测信息：取水口液位、取水状态（阀门及取

水泵）、取水流量、取水水量、水库液位、输水构筑物液位、机

泵相关信号（启停、压力、转速、流量）、出厂压力、出厂流量、

出厂水量、相关水质参数

（三）原水泵站监测信息：进/出站压力、进/出站流量、进

/出站水量、输水构筑物液位、机泵相关信号（启停、压力、转

速、流量）、相关水质参数

（四）原水管渠管网监测信息：阀门状态、液位、压力、流

量、水量、相关水质参数

（五）制水厂监测信息：进/出厂压力、进/出厂流量、进/

出厂水量、水库液位、机泵相关信号（启停、压力、转速、流量）、

原水进厂压力或液位、进厂阀门状态、相关水质参数

（六）泵站监测信息：进/出站压力、进/出站流量、水量、

水库液位、机泵相关信号（启停、压力、转速、流量）、相关水

质参数

（七）管网测压点信息：压力

（八）管网水质点信息：相关水质参数

（九）管网流量点信息：流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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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二次供水信息：液位、压力、相关水质参数

（十一）供水管网地理信息：管线位置、埋深、管龄、管材、

管径

（十二）水厂和泵站重要数据：水源地（pH、电导率、溶

解氧、浊度、温度、水库水位、出库流量），水厂进厂（压力、

水位、瞬时流量、累计流量），水厂出厂（压力、瞬时流量、累

计流量、浊度、余氯），泵站(进出站压力、水库水位、瞬时流量、

累计流量)


	第一章 总则
	第二章 调度管理
	第三章 供水信息管理
	第四章 行政监管
	第五章 附则
	供水调度监测信息参数

